附件2
养老机构备案政策

养老机构备案时需要提供备案书、备案承诺书、法人证复印件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复印件）、民办非企业年审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食品许可证复印件、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、建筑工程质量鉴定意见书或者其他建筑鉴定合格资料、如租房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等资料。（全部资料盖鲜章）
新区社事群工局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养老机构提供备案回执，书面告知养老机构运营基本条件。养老机构登记事项变更的，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变更手续。
